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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张承林 通讯员 孙运萍)

20日，家住南台社区的闫

先生向记者反映，楚凤2街

一处化粪池堵塞了四五天，

污水流淌出来不但气味难

闻，而且天气寒冷，水结成

冰，还给居民出行造成不

便。

20日上午，记者在楚凤

2街，看到了还在不断往外

涌出脏物的化粪池。污水沿

楚凤2街向南流淌了四五

十米，路口的冰面呈淡黄

色，气味十分难闻。

上午10点半左右，接

到居民的投诉电话后，芝罘

区排水处的工作人员来到

化粪池旁开始疏通管道。维

修人员将污水全部抽出后，

对管道进行了清理，最后查

出故障。

工作人员孙师傅告诉

记者，进入冬天以来，不少

小区都出现化粪池堵塞的

问题，除气温低，路面雨水

难以进入管道进行冲刷清

理外，有些居民乱丢生活垃

圾也是原因之一。

化粪池被堵污水流

排水处接报后疏通

要签合同了，却被告知房价涨了
开发商解释，原因是房屋性质由商用改为民用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宗韶峰

买房，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大事，顺顺利利住进新房是一件高兴事。可最近，在烟台开发区昆仑国际小区购房的市市民刘女

士却高兴不起来。她在去签合同的时候，被告知要补交280元/平方米的费用，否则就不给签订房屋合同。19日，刘女士给本报打来电
话，讲述了自己的苦恼。

购房者投诉：

临签合同房价涨了280元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在2010

年初在开发区昆仑国际小区订

购了2套房子准备办公用，一套

全额付款，另一套交了部分订

金，并且和开发商签订了一份
“定制建房协议”。协议上规定，

开盘后7日内须持该协议及相关

证件到售楼处办理《商品房(预)

销售合同》，否则就视为放弃购

买了。

2011年1月13日，小区开盘，她

去和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

同”时，却被告知，由于房屋性质

由商住变为民用等原因，需要购

房者补交280元/平方米的费用，

否则，就不能签订房屋合同。

记者调查：

涨的费用来自“商改民”

19日，记者来到昆仑国际小

区，见到了同在这里买房的蒋先
生。他给记者拿出一份附在正式
购房合同后面的一份“补充协

议”。记者看到，上面第八条标注

了房屋性质由商用改为了酒店

式公寓，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所

有业主共同承担。蒋先生质疑，

这个协议和正式合同绑在一起，

是“强迫”业主同意这个费用，而

且交的这280元/平方米还不给出

具发票。

价格怎么说变就变，提价背

后究竟是什么目的？蒋先生质疑。

记者又采访了其他几位购房
者，都质疑开发商提价的目的。

开发商：

商改民受益的是购房者

19日下午，记者和刘女士、

蒋先生等10位购房者一起找到

了昆仑国际小区开发商中海联

置业公司。

该公司董事长赵先生解释
说，昆仑国际小区原来的土地证

为商用性质，使用年限不到 4 0

年，后来，开发商本着为居民利

益着想的原则，通过层层审批，

最后终于得到相关规划部门的

许可，将住房性质由商用改为民

用，使用年限延长至70年，而且

水、电、暖费用将按照民用来收
取，另外，购房者无法落户的问
题也解决了。

商改民后，需要增加很多费
用，比如按照规定，另外还需要
给物业公司和警务室提供住房，

还要补缴基础设施费、配套费、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平摊到每户

就是280元/平方米。

赵先生表示，商改民后，受益
的是购房者，而且大部分的业主

也是同意的，本着谁受益谁掏钱

的原则，这部分费用理应由购房
者平摊。

至于更改性质对像刘女士

这样，本来购买准备用作商用的

购房者来说，开发商这种行为确

实对这部分人造成一定损失。如

果不购买，开发商会依照协议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其他购

房者，如果不想签的话，可以退

回订金或者房款。

对于不出具发票的做法，赵先
生解释是因为涉及的部门太多，而

且有些部门不能出具发票，所以，

开发商也无法给购房者出具。

律师：

谁受益谁承担合情合理

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的李百

琛律师表示，“商改民”是属于后

来新产生的费用，谁受益谁承担

合情合理。开发商将这280元/平

方米的费用附在购房合同上的做

法并没有什么错误。这只是双方
的协商，买卖自由，同意就交易，

不同意就退钱。

但是，对于像刘女士这样，本来

买作商用却中途改为民用的购房者

来说，他们没有受益，280元/平方米

的收取则是不合理的。因为“商改

民”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这部分人

的意愿。另外，不出具发票也是不对

的，没有发票的话，购房者可以要求

不交这280元/平方米的费用。

购房合同后面附加的补充协议。


